关于印发《沱河街道全民反诈防骗宣传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 各社区、街道各部门、辖区各单位：
现将《沱河街道全民反诈防骗宣传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沱河街道党工委
2023年10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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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要求，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防骗意识和能力，切实做到目之所及能看到反诈宣传彩页，耳听范围能听到反诈宣传音频，确保实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数、群众损失数“双下降”工作目标。经研究决定，在全辖区范围内开展全民反诈防骗宣传行动，特制定方案如下。
一、工作目标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、推动平安沱河建设的重要抓手，将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、重点人核减、涉诈两卡条数列入平安建设重要考核内容，广泛发动各社区、辖区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，形成“全民参与、全民反诈”格局，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。
二、组织领导
成立沱河街道全民反诈防骗工作领导小组，实行双组长，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梁胜彬任组长，政法委员朱志明、派出所所长陈飞任副组长，成员单位由党政办、纪检办、党建办、宣传办、综治中心、派出所、财政所、民政所、司法所、市监所、国土所、卫健办、经济办、各社区组成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综治中心，办公室主任政法委员朱志明担任，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由派出所指导员马战担任，成员由综治中心、派出所、宣传办、卫健办常驻，其他部门根据需要派人轮驻。
三、工作机制
采用“线上”与“线下”相结合的方式，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反电诈宣传活动。真正做到覆盖全辖区群众、宣传不留死角，掀起全民反诈宣传高潮。一要充分利用微信、微博、抖音等宣传媒体开展线上反电诈宣传活动。二要通过入户走访宣传反诈知识、举办反诈讲座、张贴宣传材料等传统方式进行线下反电诈宣传。三要建立指挥、组织、宣传三级反电诈宣传工作群，组建反电诈宣传指挥系统。
1.成立第一级反电诈宣传指挥群：街道主要负责人为群主，街道、分管领导，各社区和各科、室、所、站、校、院负责人为成员，建立反电诈宣传指挥群，承担本辖区反电诈宣传工作。街道书记收到反电诈宣传总指挥群推送的反诈信息后转发至该群，安排部署本辖区内的反电诈宣传工作。
2.成立第二级反电诈宣传组织群：以各社区负责人、各科、室、所、站、校长为本部门群主，本部门所有工作人员为成员，建立本部门的反电诈宣传组织群，及时发布反电诈预警和防范信息。群主将街道反电诈指挥群反电诈宣传信息推送至该群，落实反电诈宣传指挥群工作安排，部署本部门的反电诈宣传工作。
3.成立第三级网格反电诈宣传群：以各社区网格员为群主，网格内所有群众为成员建立反电诈宣传群。社区网格员要逐门逐户开展反电诈宣传工作，保证户户进群人人进群。根据第二级反电诈宣传组织群安排开展反电诈宣传工作。
（二）规范微信群命名
街道各部门、各社区反电诈微信宣传群要统一命名、统一编号，统一登记、统一管理，统一考核、务求实效。命名方法：“单位名称”命名，一级：如“沱河街道街道反电诈指挥群”；二级：如“沱河街道泰康反电诈组织群”；三级：如“沱河街道泰康社区（第二网格）反电诈宣传群”，人数超过500人的，可在群名后加“1群”“2群”编号。各群群主、管理员要及时按照上级微信群工作要求，及时转发、传播反电诈宣传内容，开展宣传工作，反诈宣传员将宣传内容向广大群众传播。各部门视情在原有工作群（网格群）的基础上更改群的名称，确保信息公开，宣传无死角。
四、职责分工
（一）领导小组办公室
负责根据当前反诈形式和诈骗手段，制定相应的反诈宣传工作计划；协调各部门的反诈宣传工作；制作转发宣传内容，对各社区宣传进行指导；统计各社区发案、涉诈重点人、涉诈两卡线索数量；每周通报辖区发案情况、涉诈两卡线索情况、涉诈重点人核减情况，联合纪检办对各社区进行考核，定期组织召开调度会。
（二）街道
负责本辖区内的日常反电诈宣传工作，统筹、协调、落实区反电诈宣传总指挥群各项工作指令，负责本辖区内居民反电诈宣传及“三级反诈群”建设工作。根据领导小组办公室推送的辖区发案情况，充分发挥网格员优势，组织反诈宣传进社区、进小区、进楼栋、进家庭活动，通过发放一封信及明白纸等形式入户广泛宣传；协调辖区内小区物业，在小区大门口早中晚三个时间段播放反诈宣传音频，在小区悬挂反诈横幅，在宣传栏、电梯、楼道等醒目位置张贴反诈宣传海报；在各社区村利用广播喇叭定时播放反诈宣传音频；20-50岁的居民为易被骗年龄段，要重点宣传；积极创建“无诈社区”、“无诈小区”，让防范意识入脑入心，全面提升群众防诈能力。
（三）各社区、街道各部门
一是结合自身特点，建立好本辖区、本部门的反诈群，制定本辖区、本部门的反诈宣传方案并报送至领导小组办公室。二是在线上通过本单位的反诈宣传群、公众号、视频号等新媒体定期进行反诈宣传。三是线下在本辖区和本部门管理领域内的电子屏、广播、固定宣传栏等地方张贴反诈宣传海报。四是在组织本单位线下活动的同时，把反诈宣传纳入进去。
对于重点领域，相关部门要重点谋划，特别是教育领域，要在学校悬挂反电诈宣传横幅、张贴宣传海报、设立宣传点、设置宣传展板。各学校要通过开展反电诈主题班会、每学期组织全校家长专题讲座、组织学生与家长拍摄反诈宣传小视频等形式，帮助师生、家长了解并掌握反电诈的基本知识。对于初中以上学生，要重点宣传涉诈两卡的危害和后果，预防违法犯罪的发生；公安部门要积极对接上级单位，在全辖区的公交站台、公交车及其他营运车辆的电子屏、宣传栏内进行反诈宣传；市监所要在全辖区的商场、超市、宾馆、饭店内的电子屏播放反诈宣传内容；卫健办要利用反诈群对本部门员工进行宣传，医院的窗口、病房要全量张贴反诈宣传海报；民政所要在各彩票点张贴反诈海报，摆放宣传展板，重点宣传预防投资理财类诈骗；各部门的服务窗口，要悬挂反诈横幅、张贴反诈宣传彩页、摆放反诈宣传展板。上述各部门要积极对接区直相关部门，检查辖区应该设置的宣传信息是否到位，督促相关人员抓好落实，每周日前形成问题反馈至街道反诈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综治中心）。
（四）平安办、纪检办
街道平安办联合纪检办抽调纪检办、党建办、宣传办、派出所等部门人员组成专项督导组，对各社区及街道各部门进行督导检查，督查结果直报沱河街道全民反诈防骗工作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。对于工作开展不力、责任落实不到位的社区和部门及工作人员大量被骗的将进行通报、约谈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提升政治站位。各社区、街道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做好全民反电诈工作的重要性、紧迫性、必要性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进一步提升站位，将反电诈宣传工作上升到政治高度，认真履职尽责，严密组织实施。各社区、街道各部门要确定专人担任反电诈工作联络员，负责本辖区、本部门日常反电诈工作，协调、落实沱河街道反电诈工作小组各项工作指令，收集、整理、传递本辖区、本部门反电诈重要信息，定期参加反电诈宣传工作调度会。各社区络员名单、职务、联系方式报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（二）加强协作配合。要坚持沱河街道反电诈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，既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又要强化行业配合、部门联动、单位协作，切实形成工作整体合力。
（三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各社区“一把手”为第一责任人，要明确单位反电诈宣传工作主管领导，在人、财、物方面予以保障，确保打击治理工作顺利推进。要对本领域内的反电诈宣传工作负责，要根据本辖区实际制定本领域、本单位反电诈宣传方案。各社区、街道各部门在自己管辖的领域内做好宣传的同时，要做好本单位宣传，确保各社区、街道工作人员不能被骗，家人不能被骗。
（四）加强监督考评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不定期组织抽查，结合发案情况督导宣传防范效果，以通报形式强力推进工作开展。对在宣传活动期间开拓创新、工作扎实、效果明显的和个人将予以表彰；对组织不力、进展缓慢、效果不明显、案件持续高发的社区和部门，将扣除相应的考核分数，并按照《埇桥区平安建设责任追究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进行追责，并在平安建设考核中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

